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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距离服务群众

6月11日，一起拖欠农民工工资案在

洞头法院进行了庭前调解。经法官释法，

原告邓某足额收到了被拖欠的工资款。

邓某是洞头区半屏山景区提升工程的

一名农民工。工程结束后，工程项目代表

蔡某在结算凭据上签字，确认尚欠邓某工

资款17110元。后蔡某下落不明，邓某起

诉。经办法官利用信用画像、统一检索等

智慧法院大数据平台，研究蔡某的生活轨

迹，最终成功找到蔡某的联系方式，并通过

蔡某联系到了该工程项目的实际负责人。

这起案子是洞头法院近年来审理的诸

多民生案件中的一起。该院开辟涉民生案

件“绿色通道”，快立、快审、快执人民群众

最关心的民生案件。2019年以来，已执结

涉民生案件75件，到位金额603万余元 ，

依法向困难当事人发放司法救助金7.71

万元。

同时，为践行“最多跑一次”改革，洞头

法院依托智慧法院信息化手段，充分运用

“浙江ODR”“移动微法院”等智能服务平

台实现指尖诉讼，持续推广网上立案、跨域

立案、延伸立案，方便当事人“一次不用跑”

化解纠纷。2019 年以来，已网上立案

1920件，跨域立案19件，通过“移动微法

院”证据交换、调解、文书送达等6569次。

全方位服务企业

2月20日，洞头法院民庭的蔡法官接

到一通长沙某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代理人的

求助电话。这家公司被冻结了银行账户影

响复工生产，希望法院能尽快处理。

考虑到当时疫情防控形势及双方当事

人身处异地的情况，承办法官立即组织双

方当事人开展线上调解。经过多番协商，

原告最终放弃逾期付款利息，同意被告以

银行承兑汇票形式进行支付并在收到汇票

的当日立即申请解除保全。这样既保障了

原告的合法权益，也回应了被告尽快复工

复产的需求。

疫情发生以来，洞头法院立足司法职

能，通过电话、网络、现场走访等累计为20

余家民营企业解答涉疫情法律问题、协调

解决生产经营难题，积极帮助民营企业有

效推进复工复产；畅通涉企纠纷“绿色通

道”，为24家企业优先立案、优先审理。

此外，洞头法院围绕服务新时代“两个

健康”先行区创建，专门出台司法保障意见

20条，保证民营企业依法公开公平参与市

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慎重、恰当适

用查封、扣押、冻结财物等措施，在执法办

案中努力做到不影响企业的生产经营；

2019年以来，办结涉企案件407件，为企

业执行到位金额7899万元。

沉下去服务基层

为创新发展新时代“海上枫桥”，洞头

法院大力推进诉源治理，构建诉讼与非诉

讼相衔接的纠纷解决机制，促使更多纠纷

在诉前、诉中以调解方式解决，努力做到

“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岛”，积极打造“无

讼”海岛。自2019年起，该院在辖区7个

乡镇、街道挂牌巡回审判诉讼服务点，由

审判团队“1+1”定向联系服务，不定期开

展上门立案、指导调解、法律咨询、法治宣

传，实行差异化、定制化、便捷化服务。截

至目前，已指导化解涉征地、工程、人身损

害等疑难复杂纠纷 30 起，现场释法 10

余场。

与此同时，洞头法院善于整合社会治

理多方资源，充分发挥基层组织、调解组织

和人民法院各自职能优势，强化解纷合力；

主动与当地党委政府、社区（村）建立矛盾

排查、协作联动机制，共同探讨纠纷调处方

案；参与指导基层调解工作，加大对调解组

织的指导培训力度，提高调解员的业务素

质，引导基层力量在家庭建设、矛盾调解、

安全生产等各方面积极发挥作用。

温州法院：
“组合拳”打击拒执犯罪

近年来，温州法院将打击拒执犯罪作

为重要着力点，凝聚打击合力，坚持宽严相

济，强化执行威慑与执行惩戒，有效遏制规

避执行、抗拒执行现象，朝着切实解决执行

难目标稳步前行。2017年至今年5月，全

市法院共向公安机关移送拒执案件366件

446人次，公安机关立案侦查253件，追究

刑事责任161人，通过打击拒执犯罪执行

到位金额2037.234万元，移送、立案、追究

刑事责任等指标均排名全省第一。

加强环境资源审判
2019年以来，温州法院认真贯彻“两

山”理念，不断加强环境资源专业化审判，

通过强化信息联动互通、恢复性司法促进

生态修复、创新机制推进依法行政、找准契

机提升普法实效等举措，护航“五美”新温

州建设。截至目前，共审结环境资源案件

1394件，判处罪犯513人。同时，区域协

同形成共治合力，出台了《环境执法与司法

联调工作规程》，与公安、检察、环保等部门

建立起重大案件会商制度。

鹿城法院：
联合制定涉企善意执行纪要

日前，鹿城区法院联合区处置办制定

《关于深化落实涉企善意执行的纪要》，共

同帮助合法诚信经营的企业、诚实守信的

企业家依法化解债务纠纷。法院将视情

通过解除或者暂缓限制消费措施、帮助信

用修复、办理应急转贷、灵活财产查封冻

结等形式进行善意执行，帮扶企业渡过

难关。

瓯海法院：
办结全省首例
全流程无纸化行政非诉案

6月18日，瓯海区法院成功办结全省

首例全流程无纸化行政非诉案件。无纸化

项目的推进，让“最多跑一次”向“一次不用

跑”跃进，更绿色低碳环保，有利于疫情防

控；网上办案，审判流程公开透明；全程留

痕，有效提升司法公信力。

龙湾法院：
法官倾力调解
助力企业复工复产

近日，龙湾区法院成功调解一起因疫

情影响引起的租赁合同纠纷案。在原告龙

湾区某村经济合作社诉被告项某智、第三

人项某国土地租赁合同权纠纷一案中，为

保护企业合法权益、尽快促进企业复工复

产，经办法官与案件各方当事人数次沟

通。经法官引导，最终出租人决定给予第

三人免除1个半月租金，促成此起案件的

调解，化解多方矛盾。

洞头法院：
组织开展
“情暖六一”系列活动

在“六一”儿童节到来之际，洞头区法

院早谋划、分步骤、精部署，开展关爱少年

儿童系列活动。通过开展一次涉儿童案件

回访活动、开展一次送法进校园活动、开展

一次亲子同乐会活动等形式，充分体现法

院对儿童群体的人文关怀和司法温情。

乐清法院：
严把“四关”
促司法规范化建设

乐清市法院把好科学统筹关、思想认

识关、问题检视关和督促整改关，持续深入

推进司法规范化水平提升各项工作。以

“十查十看”为抓手，制定全院干警个人自

查表，排查存在问题；举行集中研讨、开门

纳谏等，向人大代表、律师等搜集意见建

议；对发现的问题清单式明确整改措施，确

定完成时限和责任人，建立销号制度，整改

一项销号一项，确保整改到位。

瑞安法院：
在线赋强公证
为金融纠纷按下执行快进键

近日，瑞安市法院联合市司法局、市金

融中心推动建立金融纠纷“赋强公证在线

平台”，为金融机构和借款人之间的金融交

易行为进行在线公证。当借款人不履行还

款义务或履行不当时，由公证机构审核后，

通过平台向法院执行系统推送电子执行证

书直接申请强制执行，从源头上减少金融

诉讼的产生。

苍南法院：
为92名劳动者
发放工资66万余元

近日，苍南县法院用时7天快速执结

92件涉劳动者劳动报酬仲裁案件，一次性

发放执行款66万余元。近年来，该院高度

重视追索劳动报酬等涉民生案件，开辟绿

色通道优先立案、优先执行、优先支付，加

大保全、查控、协调力度，效果显著。今年

1-5月共受理涉民生案件163件，到位金

额209.69万元。

永嘉法院：
建立拒执打击新诉讼模式

近日，永嘉县法院就一起拒不执行判

决、裁定罪刑事自诉案作出裁定，准许自诉

人永嘉县某电镀厂撤回起诉。这是该院首

例在自诉过程中达成执行和解的拒执案件。

该院推动永嘉县委政法委牵头该县监

察委及公检法等相关部门召开协调会，出

台会议纪要，对适用拒执自诉的标准、部门

间的联动协作方式等进行明确，率全市之

先建立起“自诉为主、公诉为辅”的拒执打

击新诉讼模式。今年以来，该院共向公安

机关移送涉嫌构成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

案12件13人，立案受理拒不执行判决、裁

定罪14件16人，其中自诉案件5件5人。

平阳法院：
举办父亲节活动

近日，平阳县法院举办“助廉保安 你

我同行”家属开放日暨“父爱无言，平法

爱有声”父亲节活动，邀请14名干警的

父亲及 8 名男干警的子女参加。活动

流程包括孩子为父亲制作节日礼物、向

父亲告白、召开家属助廉会暨父亲节座

谈会等。在助廉会上，3位父亲代表倡

导清廉家风，2 位干警代表作了廉洁

承诺。

文成法院：
联合开展
环保类案件专项研讨会

6 月 5日，文成县法院联合县检察

院、司法局开展环保类案件专项研讨

会。各单位针对辖区环境事件处置、开

展公益诉讼和后续生态损害赔偿的衔接

展开了深入的交流研讨，决定要进一步

加强三方合作衔接、顺畅环境案件公益

诉讼流程。

泰顺法院：
共建闽浙司法联动机制

6月 16日，泰顺县法院与福建省寿

宁县法院签署了闽浙两地法院司法协作

协议。协议明确了双方在刑事审判、民

事审判、执行工作、综合及后勤保障工作

等方面实现区域内法院之间互相协调配

合。此举有利于加强法院间司法交流与

协作，构建和优化区域间和谐友好司法

协作环境，提供优质司法服务与保障

体系。

龙港法院：
审结首例
非法收购、出售野生动物案

6月5日，龙港市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一

起非法收购、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案并

当庭宣判。被告人陶某通过朋友购买了一

只苏卡达陆龟，后因没时间照料，在某贴吧

发布出售该陆龟的内容。陶某因构成非法

收购、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被判处

有期徒刑 1 年，缓刑 2 年，并处罚金

5000元。

（温萱 整理）

上门立案

洞头法院：用心解难题 做实三服务

微播报

通讯员 林慧慧

为深入贯彻落实省委“服务企业、服务群众、服务基层”活动部署，温州市

洞头区法院立足审判职能，聚焦为企业、群众、基层解决实际问题和困难，完

善工作举措、创新工作机制、提高工作质效，不断提升企业、群众、基层的司法

获得感。


